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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１６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０．５１

１７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０．４９

１８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０．３０

１９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

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

企业

１．００

２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

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

企业

１．００

２１

博时科创主题

３

年封闭运作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

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２２

华夏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

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２３

丰众

１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详见注

２

２４

丰众

２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

丰众

３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

丰众

４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７

丰众

５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８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详见注

３

注

１

：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序号

１－２２

的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不包含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

售， 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

Ａ

股之发行价格

并向下取整。

注

２

：序号

２３－２７

的战略投资者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为

６．３８５４

亿元；

注

３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认购数量为发行数量的

２％

。

上述

２８

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除了中国中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中国通号专项资管计划以外

的

２２

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一般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三部分的内容。

根据《业务指引》第六条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

３０

名的规定，本次发行向

２８

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业务指

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

根据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制订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内容， 发行人本次

发行共计向参与本次配售的

２８

名战略投资者配售合计

５．４

亿股股份（认购股票

数量上限），各战略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数量将在

Ｔ－２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８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７．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

５．４

亿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未超过

３０．００％

的上限，符合《实施办

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

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另外，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系保荐机构中

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鉴于本次发行规模预计为

５０

亿元以上，中投证券本次最

终认购发行人的数量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

，即

３

，

６００

万股，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符合《业务指引》第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业务规范》、《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

标准为：

（

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

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

３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

４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

５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１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９１１１０１０６ＭＡ００２ＪＮＷ８Ｈ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豹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１２

号恩菲科技大厦

Ｂ

座

５

层

５５８

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人员

执行董事：王豹

总经理：柯珂

监事：张文强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国新”）持有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

１００％

股权，为

国新投资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国国新的唯一股

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国新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国新投资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新投资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

内容如下：

１

）依托国新投资在交通、建筑、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央企股权运营优势，协

助中国通号开展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 助力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产品的应用拓

展和市场营销；

２

）发挥国新投资在央企科技创新领域的行业研究和投资经验，在产业战

略、行业并购、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投后赋能，并协同开展中国通号的市值管

理工作。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

人本次发行前的第三大股东， 主要是其作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所形成的持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整体

改制上市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１０

］

８７６

号），原则同意中国铁路通信

信号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并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方案。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进行出资， 并持有发行人

４

，

１９０

万股。 经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两次增资以及发行人

Ｈ

股上市，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

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

６

，

３５０．７２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０．７２％

。

经核查，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国新投

资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２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９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６８１３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桂章

注册资本

７

，

７７０

，

９１９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０３－２４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北京西站南蜂窝路

９－１

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铁路资产资源开发、咨

询；招投标业务；机械设备、铁路运输设备及铁路专用器件开发、销售、租赁；铁路土

地综合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商品房；销售农畜产品、副食品、纺织、服装、

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第

Ⅰ

、

Ⅱ

类医疗器械、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

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非金属矿石及制品；物业管

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技术推广；经济贸易咨询；从事产权经纪业务；从

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销售食品、药品；零售烟草。（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药品，零售烟草，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黄桂章

总经理、董事：谭光明

监事会主席：李红军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系经国务院批

准，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交通

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依法对发行人进行行业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系中

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

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

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以铁路客货运输服务为主业，作为中国通号的第一大客户，将通过本次战略

配售强化与中国通号的长期战略合作；

２

）中国通号凭借在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行业绝对领先的行业地位，可以为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最为优质的轨道交

通控制系统产品及服务，并在先进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及关键技术、轨道交通智

能综合运维系统及技术以及轨道交通智能建造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

３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广而深的战略性布局和绝对领先的行

业地位，还将与发行人在海外业务等更广领域扩大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

台阶。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中国铁

路投资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

金。

３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３５１６２９５１３Ｇ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鸿雁

注册资本

２３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Ａ

座

７

层

８１６

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

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高新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

１

、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向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所投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７６％

）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６６％

）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６６％

）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８．４４％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７％

）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４．２２％

）

北京三联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０％

）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２．５３％

）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１％

）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１％

）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１％

）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６９％

）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２７％

）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２７％

）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７％

）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０．８４％

）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０．８４％

）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０．８４％

）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０．４２％

）

主要人员

李家俊（董事长）；黎晓煜（副董事长）；杨鸿雁（经理，董事）；谢东钢（董事）；周亚民

（董事）；于丽娜（董事）；李昆跃（董事）；吕伟（董事）；黄建洲（董事）；赵建国（监事）；

苏晔（监事）；鲍志伟（监事）；鲁德恒（监事）；周曙阳（监事会主席）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

下：

经核查，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３．７６％

的股权，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持有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其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

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通号在高端装备的研发、 制造与销售方面

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中国高铁走出去、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引和政策支持下，中国通号国际化

战略将迎来高速发展的良好机遇， 双方在海外并购等方面亦有良好的合作前

景。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第四大股东， 主要是其作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所形

成的持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

司整体改制上市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１０

］

８７６

号），原则同意中国铁

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并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方案。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进行出资， 并持有发行人

４

，

１９０

万股。

经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两次增资以及发行人

Ｈ

股上市，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

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６

，

３５０．７２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０．７２％

。

经核查，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书面承诺， 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

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４

、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

（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２０１１８ＭＡ０６ＥＲＡＨ５８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备案编码

ＳＥＮ３８２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电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

司

认缴出资额

２６０．６２

亿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０９－０７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１

号

３１２

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８－０９－０７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２８－０９－０６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电产业发展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公望元程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公望元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瀚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黄河三角洲股权投资母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中电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汪满祥（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注：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已由中电科 （成都）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电基金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变更手续正在进行。

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电

产业基金”）已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

ＳＥＮ３８２

，备案

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电产业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

案登记手续。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电产业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性质

中电产业发展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９％

有限合伙人

杭州公望元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９％

有限合伙人

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９％

有限合伙人

杭州公望元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９％

有限合伙人

北京瀚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５％

有限合伙人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４％

有限合伙人

青岛黄河三角洲股权投资母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４％

有限合伙人

中电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６

，

２００ ０．２４％

普通合伙人

合计

２

，

６０６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中电产业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电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电基金”）系由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投”）、杭州公

望元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融和经济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其中中电科投认缴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

４０．００％

的

股权，为中电基金的第一大股东；杭州公望元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

３０．００％

股权；天津融和经济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认缴出资

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

１５．００％

股权；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

１０．００％

股权，天津市海河产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

５．００％

股权。中电基金的第一大

股东中电科投向上追溯，其系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电科”）出资的独资企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中国电科的实际

控制人，也系中电科投的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电产业基金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电产业基金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主要内容如下：

推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成员单位与中国通号在电子元器件

等采购， 列控及信号系统中高端芯片、 相关电子电气元件等领域技术创新合

作、业务合作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业务协同。

双方探索共同发起设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对轨道交通控制系

统产业链优质企业进行投资并购。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电产业基金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第一大股东）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电产业基金书面承诺， 其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

有资金。经核查中电产业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

电产业基金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５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４４００００５６０８８７８２６Ｂ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孟建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４５

号

１６

楼

１６０６

房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管理，资本运营管理；产业投资，受托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为企业的

合并、收购、债务重组及项目投资提供策划、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李孟建

董事：李雪玲、钟青林

监事：杨晨晖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广东

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为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的唯一股东，为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东恒健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

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支持广东省内铁路交通控制信息系统建设；

２

）铁路交通控制信息系统等先进智能制造项目落户广东；

３

）资本市场领域合作。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

查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的认购资金。

６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４３００００３４４６８６５３６Ｑ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邓伟利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３

号财信大厦

２４

、

２５

楼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政府功能性、公益性建设项目（包含铁路、地铁、有轨电车、磁浮快线、城际铁路、城

市轻轨等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融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技术研发与科技攻关、技

术咨询与服务、装备制造；对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经营开发；轨道交通设施投资以及

与交通建设项目相关产业的投资、经营及资产管理；以自有资产从事项目投资、股

权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投资与物业管理；物流园区的投资、开发、运营；仓储、物

流、装卸、配送（不含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王武亮

董事：邓云柱

监事：吴月鸿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作为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为湖南轨道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结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

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本次参与

中国通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事宜已经取得湖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湖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湘国资投备［

２０１９

］

１３

号）。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湖南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包括：国铁干线、城际铁路、磁浮交通及其他轨

道配套产业建设项目；

２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项目的落地，如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电力电气化系

统集成项目等。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７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３７００００ＭＡ３ＣＫＪＪＤ１５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赵春雷

注册资本

２

，

０６２

，

２１３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２８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

１

号银丰财富广场

Ａ

座

６

层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６－１０－２８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４６－１０－２７

经营范围

铁路建设项目、土地综合开发经营性项目投资及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及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铁投集团”）、山东省财金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财经发展”）、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发展投资”）、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土地发展”）、华

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控股”）

主要人员

赵春雷（董事长）、罗斯维（董事）、路征远（董事）、徐德斌（董事）、朱鹏（董事）、付进

才（董事）、廉政（董事）、张士卿（监事）、郝喜良（监事）、张春林（监事）、左龙（监事）、

胡磊（监事）、曹中豪（监事）、彭学国（监事）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铁投”）股权结构如下：

注：

１．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五家直接控股公司（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财金发展

有限公司、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发展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除图中标出的关系之外，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还

持有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和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

３０％

股

权。

山东铁投直接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亿元） 持股比例

山东铁投集团

１００ ４８．４９％

山东财经发展

４０ １９．４０％

山东发展投资

３０ １４．５５％

山东土地发展

３０ １４．５５％

华鲁控股

６．２２１３ ３．０２％

合计

２０６．２２１３ １００％

经核查，山东铁投的控股股东为山东铁投集团。山东铁投集团的股权穿透

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亿元） 占比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２．００ ３８．６５％

山东省财金发展有限公司

８３．００ ２２．５９％

青岛交通开发投资中心

３７．４０ １０．１８％

烟台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３４ ６．０８％

济南财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４．９０％

威海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６．３０ １．７１％

德州德达城市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１０．９０ ２．９７％

济宁市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０ １．３３％

泰安市泰山投资有限公司

６．４１ １．７５％

临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０ １．１７％

日照交通发展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８．５０ ２．３１％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０ ０．９８％

东营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３０ ０．９０％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８２％

鲁南（枣庄）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８０ ０．７６％

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６２ ０．９９％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０．６０％

莱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０．６０％

聊城市财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０ ０．３５％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１．００ ０．２７％

菏泽市投资开发公司

０．３０ ０．０８％

合计

３６７．３７ １００．００％

经核查， 山东铁投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山东省国资委”）。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

速”）持有山东铁投集团

３８．６５％

的股份，是山东铁投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山东高

速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山东铁投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铁投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

内容如下：

中国通号长期积极支持山东省高铁建设与发展，在济青高铁、鲁南高铁、

潍莱高铁等项目建设中积极发挥作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由中国通号牵头的联

合体中标鲁南高铁日照至临沂段和临沂至曲阜段 “四电” 系统集成及相关工

程，中国通号将负责全线通信、信号、信息等专业的系统集成、工程施工及系统

调试等工作， 为鲁南高铁装备世界领先的

ＣＴＣＳ－３

级高速铁路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 随着后续山东省高铁建设工作的全面铺开，双方的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山东铁投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山东铁投的书面承诺，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山东铁投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８

、国铁（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铁 （天津）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９１１２０１１８ＭＡ０６ＰＧ３１Ｘ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１

号

３１２

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３９－０５－２９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已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企

业登记机关最终的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息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山西潞安瑞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人）、四川

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人）、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普通合伙人）

国铁（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铁天津”）已办理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

ＳＧＳ０１０

，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国铁天津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铁天津股权结构如下：

国铁天津总规模

１０

亿元，其中，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铁建信”）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

６００

万元，持有国铁天津

０．６％

的财产份额，根据合伙协议主持基金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对外代表国铁天津；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瑞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其中国新资本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５

亿元，持有国铁天津

５０％

的财产份额，

山西潞安瑞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 持有国铁天津

１％

的财

产份额，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４．８４

亿元，持有

国铁天津

４８．４％

的财产份额。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的并表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国铁天津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铁天津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

内容如下：

１

）铁路通信信号领域科技创新类企业的股权投资与并购：双方拟就该领

域的企业共同开展价值投资的合作， 国铁建信发挥金融资本运作及铁路入口

的优势，中国通号主要发挥专业的优势，协同将投资价值最大化；

２

）城际、市际铁路

ＰＰＰ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股权投资及

ＥＰＣ

（工

程总承包）业务合作：拟和中国通号就两类铁路里涉及中国铁路总公司出资、

整合社会资本的

ＰＰＰ

项目，或

ＥＰＣ

项目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和创新两类铁路项

目的投资合作新模式；

３

）高铁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合作及科技研发、中试基地等建设和运营：目前

国铁建信正筹建首个高铁化工产业园， 拟与中国通号也合作共建高铁通信信

号产业园，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对入园企业开展股权投资扶持，并匹配优惠的

产业政策，给予铁路市场业务拓展的支持。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铁天津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铁天津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国铁天津最近

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国铁天津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

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９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５１５０Ｄ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奋健

注册资本

１

，

３５７

，

９５４．１５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１１－０５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东院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７－１１－０５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码头、隧道、桥梁、水利电力、邮电、矿山、林

木、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和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及工

程总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工程承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管理；

工业设备制造和安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汽车、黑色金属、木材、水泥、燃料、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钢筋混凝土制品及铁路专线器材的

批发与销售；仓储；机械设备和建筑安装设备的租赁；建筑装修装饰；进出口业务；

与以上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１３％

）

公众股东（

４８．８７％

）

主要人员

陈奋健（董事长）

庄尚标 （总经理，董事）

葛付兴 （董事）

承文 （独立董事）

夏国斌（董事）

刘汝臣（董事）

路小蔷 （独立董事）

王化成 （独立董事）

辛定华 （独立董事）

康福祥 （监事）

刘正昶（监事）

曹锡锐 （监事会主席）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下转

A16

版）

（上接

A14

版）


